
附件 1：

陕西省档案工作目标管理认证标准

（2011 年版）

类号项目 认 证 内 容 分值

1 档案工作管理机制 20

1.1

档案管

理机构

及其职

责

1 有档案管理机构 0.5 分；

2 明确有档案工作分管领导 0.5 分；

3 档案工作纳入到本地区（系统、单位）发展规划 0.3 分，纳入

到年度工作计划当中 0.3 分，纳入领导工作议事日程 0.3 分，

纳入到相关人员岗位职责 0.3 分；

4 档案工作经费有保障 0.5 分；

5 建立了本单位档案工作管理网络 0.5 分；

6 档案机构、档案人员获得过当地党委、政府表彰或市级以上档

案行政管理部门表彰 0.5 分；

7 近 3 年每年有档案工作计划、工作总结 0.3 分。

4

1.2

执行档

案工作

法律法

规

1 认真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和《陕西省档案条例》等

档案工作法律法规 0.5 分；

2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或参与档案工作法律法规学习、宣传、咨询

活动 0.5 分；

3 配合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执法检查 0.5 分；

4 对档案违法行为和违法案件及时查处 0.5 分；

2

1.3
集中统

一管理

原则

1 档案机构对本地区（系统、单位）属于接收范围的各门类（载体）

档案做到了集中统一管理 1 分；

② 对本地区（系统、单位）的档案工作定期进行监督、检查和指

导 1 分；

2

1.4
档案人

员基本

素质

1 明确有档案专（兼）职人员，保持档案人员相对稳定 1 分；

2 档案人员接受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，培训率达

100% 1 分；

近三年本单位组织档案业务培训或参加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档

案业务培训 0.8 分；

3 档案人员接受档案专业继续教育达到 50%以上 0.2 分；

4 档案人员具备大专以上学历的占 80%以上 0.5 分；

5 档案人员评聘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 0.5 分；档案人员与其他专业

技术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0.5 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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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档案人员撰写发表专著、业务文章 0.3 分；

7 订阅档案报刊 0.2 分；

1.5
档案馆

（室）

建设

① 档案库房符合《档案馆建设设计规范》、《档案馆建设标准》

要求，档案室参照执行 1 分；

2 档案办公、库房、阅览做到三分开 1 分；

3 档案库房容量及装具满足需要 1 分；

3

1.6

设施设

备与安

全保管

条件

1 档案库房配有空调机、去湿机、温湿度表、吸尘器、声像档案

防磁柜、电子档案光盘柜等，满足防火、防盗、防虫、防光、

防潮、防高温、防尘、防鼠“八防”要求 1.6 分,每项 0.2 分；

2 配备了复印机、照相机、录音机、录像机等设备 0.4 分；

3 制定了本地区（系统、单位）档案工作突发应急预案 1 分；

4 定期检查档案安全保管状况，制订有档案安全责任制，档案安

全有保障措施 1 分；

4

2 档案业务建设 35

2.1
档案业

务基础

建设

1 建立了档案收集、保管、整理编目、保密、利用、统计、鉴定

销毁等项档案管理规章制度，并组织实施 2 分,缺一项扣 0.3 分；

2 结合本地区（系统、单位）档案工作实际，编制了档案分类大

纲和编号办法（方案）以及归档范围、档案保管期限表 3 分,每

项 1 分；

3 馆（室）藏档案结构合理，门类齐全 1 分；

4 近三年各门类（载体）档案（含专门档案）归档率达 100% 1 分；

5 近三年各门类（载体）档案归档完整率、准确率达 95%以上 1

分；

6 档案库房有温湿度记录，温湿度符合档案管理要求 1 分，温湿

度超标，没有采取措施不得分；

9

2.2
档案业

务控制

措施

1 文件收集、整理、归档工作纳入档案专（兼）职人员岗位责任

制 1 分；

2 文件收集、整理、归档工作纳入有关工作程序，建立档案部门

参与重大活动档案收集机制 1 分；

3 落实档案工作“四同步”和“四参加”制度 4 分；

4 建立了规范的全宗卷 1 分；

5 归档文件制成材料和字迹材料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要求 1 分；

6 使用符合国家规范的档案目录、案卷封面、档案盒 1.5 分；

7 档案人员岗位变动时，及时办理档案交接手续 0.5 分；

10

2.3
档案业

务成效

1 各门类（载体）文件整理规范，符合国家、行业相关标准要求 2

分；

2 案卷目录、卷内目录、归档文件目录、备考表编制规范 4 分；

16



3 归档章填写规范、清晰 1 分；

4 档号编制科学，档案实体上架排列规范 2 分；

5 开展档案统计工作，数字准确、账物相符，能按规定向同级档

案行政管理部门报送档案事业统计年报表 1 分；

6 有计划对到期档案进行价值鉴定和开放鉴定 1 分；﹡

7 对破损档案能采取相应技术措施及时进行修复与保护 1 分;

8 对国家重点档案按有关要求组织开展抢救工作，档案室对破损

档案、载体不符合档案保管要求的采取相应措施 1 分;

9 对组织鉴定后需销毁档案按规定程序进行销毁,手续齐备 1 分；

10 属于国家综合档案馆档案接收范围的单位，能按照有关规定移

交档案 1 分；

11 及时向综合档案馆报送已公开现行文件 1 分；

3 档案信息化建设 25

3.1
档案信

息化基

础

1 档案信息化建设纳入本地区（单位）电子政务（信息化）建设

规划当中 1 分；

2 档案信息化与本地区（单位）信息化做到了同步发展 1 分；

3 配备适应工作需要的计算机、刻录机、扫描仪等档案信息化设

备 1.5 分；

4 应用了符合本地区（系统、单位）实际的档案管理软件 2 分；

5 对电子文件的运行、档案数据的存储、提供利用采取了有效安

全保障措施 0.5 分；

6 对本地区、本单位的档案数据进行异地、异质备份 1 分；

7

3.2
数据库

建设

1 建立了馆（室）藏全部档案案卷级目录数据库 2 分（按完成比

例得分）；

2 建立了馆（室）藏全部档案文件级目录数据库 3 分（按完成比

例得分）；

3 建立了馆（室）藏全部资料目录数据库 1 分；

4 对馆（室）藏永久保管和利用频繁档案建立了全文数据库 2 分

（按比例得分）；

5 建立了多媒体数据库 1 分；对馆（室）藏录音带、录像带等磁

性载体档案进行数字化转换 1 分；

10

3.3
电子文

件归档

1 建立了电子文件归档制度 1.5 分；

2 对本地区（系统、单位）电子政务系统或 OA 办公自动化系统

产生的电子文件进行有效管理 1.5 分；
3

3.4
网络建

设与应

用

1 国家综合档案馆建立档案信息网站，档案室在本系统（单位）

网站上建有档案信息网页或在本单位网站设立档案工作栏目 2

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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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提供计算机检索查询服务 1 分；,

3 通过局域网或互联网实现馆（室）藏档案案卷级、文件级目录

查询，公布档案信息各得 1 分；

4 在局域网上实现全文阅览 1 分；

4 档案开发利用 20

4.1
检索工

具编制

1 编制有多种形式档案检索工具。其中：编制了案卷级手检式目

录 1 分；文件级手检式目录 2 分；专题目录 1 分；

2 编制资料手检式目录 1 分；

5

4.2
档案资

料编研

1 编纂了《档案馆指南》、《全宗介绍》、《大事记》、《组织

机构沿革》、《基础数字汇编》 5 分；

2 汇编有《产品介绍》或《科研成果简介》、《工程项目简介》、

《专题介绍》等 2 分；

3 编研成果为领导决策或中心工作提供有效服务 2 分（公开出版

物一种 1 分，内部资料一种 0.5 分，2 分封顶）；

9

4.3
档案开

放利用

1 对馆藏到期档案及时组织开放 1 分；﹡

2 国家综合档案馆建立现行文件阅览中心，开展已公开现行文件

利用工作 1 分；﹡

3 有档案利用效果登记（汇编）1 分；

4 档案部门服务机制有创新 1 分；

4

4.4

档案部

门开展

社会教

育

1 国家综合档案馆被同级党委、政府及职能部门命名为爱国主义

教育基地 0.5 分；﹡

2 设有档案固定陈列展；企事业单位建立荣誉室（展室）0.5 分；

3 配合同级党委、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中心工作，举办专题展览

（含网上展览），开展其它社会教育活动 1 分；﹡

2

注：

带﹡符号的相关条款是对档案馆所设定的，对各级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档案机

构认证时不考核、不扣分。


